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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1109  

項目名稱 教師借調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任免組 

作業程序

說  明 

一、借調機關來函借調本校教師，人事室彙整借調相關規定及權益

簽送系（所)、院討論。 

二、借調案應經系（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院級審查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副校長核准後始得借調。 

三、函復借調機關。 

控制重點 

一、將借調應符合之相關規定轉知借調人員所屬系院： 

（一)本校專任教師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3年以上，始得借調出任校

外專任職務。如有服務義務者，需服務義務期滿或與有關機關

解決服務義務問題後始得辦理借調。 

（二）教師以借調至政府機關、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或醫療衛

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社團法人機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等之專任職務。但不得擔任政黨專、兼任職務。 

（三）教師借調期間，每次以4年為限；其借調所擔任者係有任期職

務，且任期超過4年者，借調期間依該職務之任期辦理。 

（四）教師借調期滿歸建滿2年後，得再行借調。但情形特殊，經專

案核准者，不在此限。惟借調期間合計不得超過8年。 

（五）為避免影響教學，各教學單位於同一時間內，教師休假、國

內外進修（研究、講學）及借調服務等合計人數以不超過教

師人數（不含助教）百分之十六為原則。 

（六）教授或副教授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任職者，須由本校

與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訂立收取學術贊助金合作契約。 

二、借調案應經系（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借調案應經院級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四、借調案應陳請副校長核准後始得借調。 

五、本校教師借調期滿前，應辦理歸建，未歸建者視同辭職。 

法令依據 

一、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 

三、國立臺灣大學非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之專任教師任職或兼職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準則。 

使用表單 無 

http://www.ym.edu.tw/pnl/law4-3.pdf
http://www2.nqu.edu.tw/org/personal/doc/201006300930335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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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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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任免組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借調處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教師借調處理作業 

（一）借調教師是否為專任教師，且

已連續服務滿 3年(含)以上。 

（二）借調機關是否為政府機關、

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或醫

療衛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

社團法人機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等之專任職務。但不得

擔任政黨專、兼任職務。借調

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私

立大學校院者，以本校未兼任

行政職務之專任教授及副教

授為限。 

（三）是否符合於同一時間內，教師

休假、國內外進修（研究、講

學）及借調服務等合計人數以

不超過教師人數（不含助教）

16％原則之規定。 

（四）是否經系（所）務會議及院級

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五）是否於副校長核定後函復借調

機關。 

（六）教師借調期滿前，是否辦理歸

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